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清远院区医疗气体供应需求

一、技术要求
1.
	序号
	采购内容
	规格
	单位
	采购限价
	用途

	1
	高纯二氧化碳
	40L
	瓶
	500
	医用

	2
	医用液氧（杜瓦罐）
	175L
	瓶
	800
	医用

	3
	医用氧
	40L
	瓶
	65
	医用

	4
	医用氧
	10L
	瓶
	25
	医用

	5
	液氮
	10L
	瓶
	150
	医用

	6
	高纯氩
	40L 
	瓶
	150
	医用


2.气体产品单价应包含供应气体相关的所有费用，合同期内不得再产生其他额外费用。
3.投标人应标报价在合同协议期间不得上调，经采购人与投标人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同意予以变更的除外。
4.投标人报价不得高于采购限价，否则将作无效报价处理。
5.本项目采购期为一年。
6.根据等额空瓶送满瓶，如需增加钢瓶，需免费借用。

7.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关于医用氧气管理问题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03〕144号）的规定。如合同执行过程中，有新的药典标准颁布，则必须执行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版本要求。

8.投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质量保证书，确保所供气体产品在纯度、质量、含量方面均符合国家标准及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要求。严禁提供假冒伪劣物资，严禁用工业氧气和二氧化碳冒充医用氧气和二氧化碳。
二、商务要求
1.产品交付时，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所供应产品正式税务发票和盖有中标人公章的送货单（含产品的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磅单、产品合格证、每批次质检报告书或检验合格证。供货气体有效期不得少于1年。必要时采购人可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对中标人提供的产品进行验收和质量抽检。

2.投标人需具有第三方保障能力，以确保在发生特殊情况时或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按时按质地将气体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中标人需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用设备及运输、送货、卸货、保养工具等，并负责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货物包装。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确保货物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合同指定地点。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4.正常上班工作日内，中标人按采购人订单要求准时将货送达至指定地点。接到采购人需求，24小时送货，紧急情况应3小时以内送货上门，不得收取额外费用或提出额外费用要求。运输过程出现塞车、运输车故障等特殊情况，必须立刻启动应急措施，保证气体准时运送到医院。特殊情况供货时将根据采购人要求另行商定，保证按照采购人要求准时送达。如未能按时运送气体至医院，造成医院经济损失或安全事故，将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赔偿和一切责任。

5.采购人收货地址：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清远院区：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春安路1,3号。

6.中标人在服务期间，应负责向采购人提供医用气体仪器设备安装、操作手册、维修保养手册等技术文件资料，并无偿向采购人提供相关医用气体用具安全使用、供气设备的维修保养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操作培训。

7.气瓶维护保养和检测：中标人提供的所有使用气瓶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




